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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三安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光电”、“公司”）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三安光电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

进行了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三安光电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一）核准情况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印发《关于核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89

号），批复核准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0,916,380 股新股（含本数），发生转增股

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二）股份发行与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实际向长沙先导高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先导高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发行股票合计

400,916,380 股，并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2 名发行对象合计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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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 400,916,380 股，根据先导高芯、格力电器出具的《承诺函》，其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400,916,380 股，总股本变更

为 4,479,341,308 股，先导高芯、格力电器合计持有限售股 400,916,380 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8.95%。 

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因实施 2021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新增股份 509,677,419 股，总股本变更为 4,989,018,727 股，先导高芯、格

力电器合计持有的限售股仍为 400,916,38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8.04%。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先导高芯、格力

电器出具的《承诺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发行对象所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

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400,916,380 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的 8.04%；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13 日； 

3、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 名，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先导高芯 286,368,843 5.74 286,368,843 0 

2 格力电器 114,547,537 2.30 114,547,537 0 

合计 400,916,380 8.04 400,916,380 0 

注：若有尾差，则是因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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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400,916,380 -400,916,380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4,588,102,347 400,916,380 4,989,018,727 

股份合计 4,989,018,727 0 4,989,018,727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三安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数量及上市流通的时间等均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均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日，三安光电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三安光电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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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赵  耀 

 

 艾  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6 日 


